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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说明

本次修订是根据北京市政府采购示范文本发布一年来使用情况，

结合优化营商环境要求、财政部新政策法规要求以及政府采购领域各

参与主体反馈意见而进行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1.参照优化营商环境要求，结合我市特点，增补部分内容：

1.1 增加电子营业执照登陆方式；

1.2 增加“政采贷”的表述；

1.3 增加女性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建议。

2.根据政策法规更新，补充、修改相关要求：

2.1增补关于“商品包装、快递包装”的政府采购政策要求；

2.2增补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有关要求；

2.3修改“网络安全专用产品”的政策要求；

2.4调整“脱贫攻坚”政策为“乡村产业振兴”。

3.结合一年来政府采购领域各参与主体反馈意见及外省市示范

文本，修改补充部分要求：

3.1修改货物类项目分项报价表，新增部分列，与北京市平台需

填报信息一致；

3.2进一步明确供应商参与多包项目时的报名注意事项；



3.3进一步明确联合体报名及投标的有关要求；

3.4进一步明确采购进口产品的有关要求。


